关于推动海带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

荣成是“中国海带之都”，产业规模在全省乃至全国占有重要地位。为加快推动海带产业高质量发展，解决当前产业发展中的梗阻问题，现结合我市实际，制定本意见。

一、支持开展海带苗种更新繁育
1.优先支持国家级、省级海带水产原良种场以及开发出经农业农村部认定新品种的优势企业牵头承担农业部门的育种创新攻关等项目，支持实施现代种业提升工程项目。支持国家级、省级水产原良种场开展种质资源保护与利用体系建设，对配备专门实验室的新建种质资源库、种质资源数据库给予一定扶持，单个项目扶持资金最高50万元。
2.鼓励苗种企业实施车间改造，对新建、改扩建高标准、自动化海带苗种繁育车间的（包括新上废水治理、节能减排、智能控制、水质在线监测、产品追溯、物联网等设施设备），按照企业实际投入给予20%的资金扶持。涉农资金、涉农项目按上级规定执行，不予重复补助。

3.建立优质苗种企业“红名单”制度，每两年根据企业育苗产量、科研投入、规范化程度等指标，综合评选一批优质苗种企业纳入“红名单”管理，引导驻荣金融机构为“红名单”企业提供长期稳定的金融服务。

4.加大种业监管执法，严查海带育苗过程中的非法用药、无证经营、出售低质苗种等违法违规行为，强化案件惩处和曝光，维护苗种繁育市场秩序。

二、支持开展海域环境立体监测
5.建立海域水质联动监测机制，对近岸水质实行“市、镇（街道）、企业”三级联动监测，全方位开展海域水色巡视巡查等工作，并结合海域环境变化，不定期抽检重点海域水质指标，掌握海域不同尺度环境要素的时空分布特征及分布规律、变化趋势。

6.鼓励海带苗种、养殖企业与水产科研机构或高校院所合作设立海带疫病防控与监测点，共同研发、推广新抗病技术，参与海水监测、海洋科研调查，支持项目单位优先申报农业部门相关课题任务。

7.强化海洋灾害监测预警，在烟墩角养殖海域布设波浪浮标海洋灾害观测设备，提升海洋防灾减灾应对能力。
三、支持开展海带机械化作业应用

8.实施海带作业环节关键技术“揭榜挂帅”计划，设立100万元引导资金，邀请企业、高校院所围绕“海带夹苗”“海带收获装备”两个课题进行揭榜，对在海带夹苗、采收环节攻克相关技术难题或推广应用相关设备的企业给予一定的政策和资金扶持。

9.鼓励企业在晾晒环节应用机械化作业，对探索实施高空晾晒、入园集中晾晒的企业，优先给予用地、资金支持，规范作业环境，逐步取消传统晒场。
10.强化海带作业领域知识产权保护，对研发成功的海带夹苗、收获装备，指导企业做好知识产权申请和保护，严厉打击仿冒、制假等违法违规行为，保障市场秩序平稳正常。
四、支持开展海带加工提质升级

11.开展“清洁工厂”行动，督促加工企业规范漂烫环节生产标准，严格按照最新生产许可要求更换盐渍池。每年5—8月份，组织开展综合执法行动，严肃查处漂烫作业环境不达标、违规排放污水、违规用盐等行为，整治生产作业环境“脏乱差”。
12.鼓励企业与高校院所联合开展海带烘干技术及设备研发，对相关课题承担单位给予一定的资金支持。

五、支持开展海带产品精深加工
13.鼓励企业参与海带食品市场竞争，对新上海带预制菜生产设备或海带休闲食品加工设备投资500万元（含）以上、单台套设备购置价款不低于10万元（含）的企业，按设备投资额的10%给予投资补助，单个项目补助最高150万元。

14.鼓励企业开展海带提取物研发生产，对新开发的海带提取物相关产品，且单个产品当年销售额超过2000万元的企业，按不超过研发投入的5%给予扶持。
15.鼓励海带加工企业入驻海洋生物食品产业园，对新入园且达到一定标准的企业，在项目用地、车间装修、租金等方面给予重点扶持，推动海带产业集群化发展。
16.鼓励企业强化品牌创建，对获得省优质产品基地内的龙头企业、当年获批省特色优质食品目录产品，采取“一事一议”的方式给予奖励。
六、支持开展多渠道营销活动

17.充分发挥展会平台作用，在威海国际食品博览会、武汉良之隆食材节、中国国际渔业博览会等重点展会期间搭建“中国海带之都——荣成”展区，集中展示推介荣成海带系列产品，对参展企业当年度产生的展位费、搭建费等费用给予一定的扶持。

18.鼓励企业创新产品宣传推介，开设“荣成海带”专场直播带货活动，对通过电商平台、直播带货等方式开展产品营销的，给予一定的资金扶持。

七、其他

上述政策由科技、工信、海洋发展、市场监管、商务等部门分别负责解释认定，其中与我市及上级现行政策有交叉的，按“就高不重复”原则执行。本意见自印发之日起执行，有效期两年。

















